
申請設立(或變更)澎湖縣宗教財團法人須知





壹、法人設立許可事項

一、申請應知 

(一)以捐助不動產方式設立者： 

1.在本縣具有不動產一棟(筆)(含土地及建物

2.該不動產應無設定抵押登記或其他負擔。

3.該不動產各該土地以當年期公告土地現值計算、房屋則依稅捐

機關核發之稅籍證明所載價值計算，共計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五百

萬元以上，未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者，得以現金補足差額併計

 

(二)以捐助現金方式設立者，其現金總額不得少於新臺幣一千萬元整

二、申請依據

(一)民法。

(二)內政部審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。

(三)澎湖縣政府審查宗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。

三、申請文件(各四份) 格式或範例 

(一)申請書 

(二)宗教財團法人捐助章程範例 

(三)財產清冊(不動產)、(現金) 

(四)捐助證明書(不動產)、(現金) 

(五)董事(監察人)名冊 

(六)願任董事(監察人)同意書

(七)捐助人聘任書、財團法人澎湖縣○○○籌備會議 

(八)董事會會議紀錄 

(九)法人及董事(監察人)印鑑 

(十)法人圖記格式 

(十一)週鄰同意書(主事務所如非作為聚會場所免附) 

(十二) 年度業務計畫書 




